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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故意未揭露財產，小心違法受罰◎ 

問：公務人員若借用他人的帳戶存款、買賣股票或投資事業等，應該

屬於私人的理財方式，不一定要全部一五一十的公開申報財產？ 

答： 

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的義務人，應該將不動產、船舶、汽

車及航空器、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珠寶、古董、

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、以及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、債務及

對各種事業之投資，如實辦理財產申報作業；如果具申報義務之公職

人員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，

會受到罰鍰的處分。 

★溫情提醒★ 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，是民主法治國家提升公職人員廉能，正

本清源之道，透過公職人員財產資訊之公開與透明，建立社會大眾督

促機制；因此除了規範公職人員行止外，也讓民眾基於監督政府、參

與公共政策等，有大量且具體的資訊而為正確判斷及提升外部監督機

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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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隱匿委託投資財產會受罰◎ 

問：署長為財產申報義務人，投資購買預售屋，因建物尚未完成，所

以署長不是預售屋所有權人，爰此，無須財產申報所投資購買預

售屋？ 

答： 

署長以為預售屋不用申報，實申報義務人如購買預售屋並付款若

干萬元者，亦屬申報範圍內，應於備註欄中註明，以預告說明前開投

資情事，俾受查核時發現前後年度財產增加異常時，可進一步認定相

關資金流向屬合理範圍。 

★溫情提醒★ 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要求公職人員申報財產主要目的為擔任特

定職務之公職人員，其個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財務狀況可供公眾

檢驗，勿持僥倖心理隱匿所投資財產申報，俾促進人民對政府施政廉

能之信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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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誠實申報是義務◎ 

問：公職人員跟配偶感情不睦，財產各自獨立管理，就可以免除申報

配偶財產的義務嗎？ 

答： 

特定範圍的公職人員依據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」有申報財產的

義務，目的在於端正政風，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作為，使本人、配偶及

未成年子女財產狀況可供公眾檢驗。公職人員依法既有真實申報配偶

財產的義務，應確認財產現狀並客觀查證，核對無誤後再予申報，未

落實誠實申報的義務就可能面臨裁罰喔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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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溢報財產也是申報不實◎ 

問：小李辦理財產申報時，漏報了 A銀行的存款70萬，另外 B銀行的

存款雖然有申報卻少報了50萬，不過在 C 銀行的存款卻多報了

120萬，恰好跟 A 銀行漏報及 B 銀行少報的金額打平，所以沒有

申報不實的問題囉？ 

答： 

多報的金額不能抵免少報的金額！「溢報存款也是申報不實的一

種」，所以本案不符金額的計算為：漏報金額70萬＋短報金額50萬＋

溢報金額120萬＝240萬元。 

★溫情提醒★ 

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，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

定期限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

下罰鍰。 所以辦理財產申報時，要仔細核對申報資料有沒有疏漏，

不然可能會面臨鉅額的罰款喔。 


